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１

证券简称：徐家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网下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４０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２１

号文核准，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资金申

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

１６．００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

１４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５

，

６００

万股。 网下配售结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本公司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起， 锁定三个月

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的

１４０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５９

，

７６３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５

，

７６３

，

０００

１

、

网下配售股份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３４５

，

７６３

，

０００ ３４５

，

７６３

，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４１５

，

７６３

，

０００ ４１５

，

７６３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广夏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０３７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决议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无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广夏”）管理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

会议，就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事宜形成以下决议：

一、由管理人召集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年度股东大会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召开。

大会审议以下事项：

（一）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二）

２０１０

年公司管理人工作报告；

（三）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二、管理人聘请宁夏朔方律师事务所为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

东大会提供法律服务。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广夏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无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公司管理人会议决议，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管理人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周一）上午

９

：

００

，会期半天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２

）公司管理人成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宁夏银川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宁安大街

１０８

号二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二）

２０１０

年公司管理人工作报告；

（三）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管理人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的本公司管理人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出席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８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宁夏银川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１０８

号三楼公司管理人办公室。

四、其他

１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银川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宁安大街

１０８

号三楼管理人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７５０００２

联系人：严琦、 王玮

联系电话：

０９５１－３８７６０９８

传真：

０９５１－３８７６０９８

附：授权委托书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

○

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作为股东代理人，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广夏（银川）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表决指示如下：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０１０

年公司管理人工作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

□

是

／□

否可以按自己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代理人（签名

／

盖章）：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二

○

一一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８

证券简称：宁波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关于召开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本公司将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１３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路

３０１

号宁波港大厦四楼

２＃

会议室；

●

有权参加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有关议程及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１３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二）会议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路

３０１

号

宁波港大厦四楼

２＃

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星期三）

（五）

１．

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予以行使。

２．

为方便融资融券券商（以下简称“券商”）参与公司股东大会投票，特提供券商参与股

东大会投票方式如下：

券商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融资融券业务会员投票系统，按照所征集的融资

融券投资者投票意见，参加股东大会投票，并可根据投资者对同一议案的不同意见进行分

拆投票。 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９

：

３０

—

１５

：

００

，网址为

ｗｗ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二）审议《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

（三）审议《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审议《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五）审议《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六）审议《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七）审议《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八）审议《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九）审议《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十）审议《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十一）审议《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十二）审议《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十三）审议《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十四）审议《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１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十五）审议《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转让关联交易的议案》；

（十六） 审议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事宜的议

案》；

（十七）审议《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敬请投资者关注。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星期三）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在履行必要的登记手续后，均有权出席

２０１０

年年度

股东大会。

（二）上述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

员及见证律师。

四、网络投票办法

（一）公司

Ａ

股投票代码为“

７８８０１８

，投票简称：宁港投票

（二）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

２．

申报价格代表股东大会议案：

１

元代表议案一，

２

元代表议案二，依此类推，

１７

元代

表议案十七，如下表：

序号 议 案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１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

１．００

２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００

３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３．００

４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４－１

董事候选人李令红
４．０１

４－２

董事候选人闻建耀
４．０２

４－３

董事候选人吴金坤
４．０３

４－４

董事候选人蔡申康
４．０４

４－５

董事候选人宫黎明
４．０５

４－６

董事候选人戴敏伟
４．０６

４－７

董事候选人肖志岳
４．０７

４－８

董事候选人苏新刚
４．０８

４－８

独立董事候选人徐新桥
４．０９

４－１０

独立董事候选人邱礹
４．１０

４－１１

独立董事候选人宋海良
４．１１

４－１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潘昭国
４．１２

５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６．００

７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７－１

监事候选人黄绍棣
７．０１

７－２

监事候选人吕力群
７．０２

７－３

监事候选人周华
７．０３

８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９．００

１０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１１．００

１２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１２．００

１３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３．００

１４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１４．００

１５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转让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５．００

１６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６．００

１７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７．００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其中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如下表：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表决申报不能撤单。对同一议案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对不符合上述要求

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五、累积投票说明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和《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对董事候选人表决时，每位股东拥有选举董事候选人

的选举票总数为

Ｘ＊１２

；对监事候选人表决时，每位股东拥有选举监事候选人的选举票总

数为

Ｘ＊３

（

Ｘ

指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宁波港股数），股东应当以所拥有的选举

票总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将累积表决票数分别投向数个或全部集

中投向任一董事或监事候选人。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对董事或监事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

使的投票总数等于或少于其累积表决票数时，该股东投票有效，累积表决票数与实际投票

数的差额部分视为放弃

六、出席会议登记办法及其他事宜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股东代理人另需书面授权委

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法人股东代表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及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上述文件，以

便验证入场；

（三）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四）会议联系方式：

１．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路

３０１

号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１８０５

室（邮编：

３１５８００

）

２．

联系人： 蔡宇霞 电话：

０５７４－２７６９７１３７

贺栋： 电话：

０５７４－２７６８７７８４

李国华：电话：

０５７４－２７６８６１５１

传真：

０５７４－２７６８７００１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式样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公司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在浙江省宁波

市北仑区明州路

３０１

号宁波港大厦四楼会议中心举行的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

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 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简要
意见

１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

２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３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４－１

董事候选人李令红
４－２

董事候选人闻建耀
４－３

董事候选人吴金坤
４－４

董事候选人蔡申康
４－５

董事候选人宫黎明
４－６

董事候选人戴敏伟
４－７

董事候选人肖志岳
４－８

董事候选人苏新刚
４－８

独立董事候选人徐新桥
４－１０

独立董事候选人邱礹
４－１１

独立董事候选人宋海良
４－１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潘昭国
５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６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７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７－１

监事候选人黄绍棣
７－２

监事候选人吕力群
７－３

监事候选人周华
８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９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１０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１１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１２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１３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４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１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１５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转让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６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７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方签章：

委托方身份证号码：

委托方持有股份数：

委托方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有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注：委托人应在授权书相应的空格内划“

√

”。

注：授权委托书、股东登记表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２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以书面或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十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

五四路

１５９

号世界金龙大厦

２３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５

位，实到董事

５

人（其

中

２

人回避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刘平山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出售世界金龙大厦

１７

层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将位于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９

号世界金龙大厦（本公司拥有世界金龙大厦一层

店面、第三层、第四层、第六层、第七层、第九层、第十层、第十四层、第十五层、第十六层、第

十七层、第二十三层房产的产权）第十七层房产以

２５

，

８７０

，

５９２

元的价格出售给本公司关联

方福建华闽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闽公司”），并授权经营班子办理具体房产过户等

相关手续（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１－０３５

】号公告）。 刘平山为华闽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钟立明间接持有华闽公司股份，因此两人构成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两人

均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已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

出售的房产进行了评估，本次交易价格根据评估价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关联交易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和回避程序符合要求，本次交易将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３

票（

２

票回避表决），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２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公司与福建华闽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闽公司”）签订了《房

产买卖合同》，将公司名下位于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９

号世界金龙大厦第

１７

层房产出售给华闽

公司。 本次出售的楼层建筑面积为

１

，

８３７．４０Ｍ２

，出售总价为人民币

２５

，

８７０

，

５９２

元。

２

、关联关系

华闽公司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山田林业开发（福建）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３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出售世界金龙大厦第十七层房产的议案》（详见刊登于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

２０１１－０３４

】号公告），公司关联董事刘平山、钟立明回避表决。

４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已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出售的房产进行

了评估，本次交易价格根据评估价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和回避程序符合要求，本次交易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５

、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股东

大会审议或有权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福建华闽进出口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开发区君竹路

８３

号科技发展中心大楼第三层

３１６

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平山（为华闽公司实际控制人）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５０１０２１５８１４７６３５

经营范围：对外贸易；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针、纺织品、家俱、电子计算机及硬件、仪器仪表、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饲料（不含添

加剂）、建筑材料、沥青、花、鸟、鱼虫的销售；贸易信息咨询服务；加工针、纺织品服装；批发、

零售、进出口非主要农作物种子。

２

、关联方经营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华闽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主要从事船舶、汽摩配、鞋、箱包、服装、木制品、工艺品、

农作物种子等商品的进出口贸易，拥有

３０

多家下属企业。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闽公司总资产为

３５４

，

９０５．２４

万元，净资产

１４３

，

９８２．８６

万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４５３

，

１９９．８９

万元，净利润

３

，

６０７．０９

万元（以上为合并报表数据，

数据经审计）。

３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华闽公司通过本公司控股股东山田林业开发（福建）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出售资产概况

（

１

）本公司拥有位于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９

号世界金龙大厦一层店面、第三层、第四层、第

六层、第七层、第九层、第十层、第十四层、第十五层、第十六层、第十七层、第二十三层房产

的产权。 此次出售的房产为世界金龙大厦第十七层，产权面积为

１８３７．４Ｍ２

【产权证号：榕房

权证

Ｒ

字第

０８４２７５８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榕鼓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０２５２３１１０２７

号】。

类别：固定资产

权属：本公司拥有该房产产权。 公司用该房产为控股子公司福建省建瓯福人木业向农

行建瓯支行申请短期流贷提供抵押担保（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０－

０５０

】号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将在近期办理上述房产解除抵押手续。

（

２

） 本次出售的房产账面原值

１０

，

６３８

，

５４６

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已累计折旧

８３８

，

４６０．９３

元，账面净值

９

，

８００

，

０８５．０７

元。 经福建中兴资产评估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

司评估【闽中兴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２０

号】，该房产的评估价值为

２５

，

６５７

，

４５４

元。

（

３

）本次交易无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２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为此次出售资产的评估机构，该评估

机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证书编号：

３５０２０００１

）。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会议，会议全票通过了《关

于出售世界金龙大厦第八层房产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的 【

２０１１－００９

】 号公告）， 同意公司将世界金龙大厦第八层房产 （建筑面积

１８３７．４Ｍ２

）出售给林桂全、林长书、董其寿三位自然人（非关联交易），当时交易均价为人民

币

１３

，

７００

元

／Ｍ２

，成交总价款为人民币

２５

，

１７２

，

３８０

元。 本次交易价格在资产评估基础上参

考前述交易情况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交易均价为

１４

，

０８０

元

／Ｍ２

， 总价为人民币

２５

，

８７０

，

５９２

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房产成交价格

甲（本公司）、乙（华闽公司）双方同意，世界金龙大厦第十七层房产交易单价为人民币

１４

，

０８０

元

／Ｍ２

，成交总价款为人民币

２５

，

８７０

，

５９２

元。

２

、支付房款方式

（

１

）本合同签订

５

日之内，乙方先予支付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整，作为购买上述房产

首付款。

（

２

）上述首付款作为部分购房款。 剩余购房款

１５

，

８７０

，

５９２

元人民币在甲方的上述房产

完成解押手续并且产权过户申请被福州市房产交易中心书面受理之日后五日内乙方支付

给甲方。

（

３

） 如甲方未能在

３

个月内完成房产解押及产权过户手续，甲方应及时退还上述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首付款。

３

、费用承担方式

（

１

）甲、乙双方约定房产交易产生的国家规定之税费由双方各自承担，但因法律法规及

相关政策调整而引起本交易相关税费的改变，由法定方承担。

（

２

）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过户费用由乙方承担。

六、不存在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七、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出售世界金龙大厦第十七层房产可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华闽公司因业务发

展，扩大办公场地有购买该房产的需求。 本次交易价格根据评估价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预计将增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约

８００

万元。

八、

２０１１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１

年年初以来，公司与华闽公司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额为

２７．８８

万元；若本次

交易完成，公司与华闽公司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额将为

２

，

６１４．９４

万元。

九、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房产买卖合同》

４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２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的【

２０１１－０１１

】号公告），现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董事会提议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是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星期二 上午

９

：

３０

。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附

后）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６．

会议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１５９

号世界金龙大厦

２３

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四）《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五）《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归属母公司净

利润为

６９

，

４７７

，

９４３．８２

元，本年度实际可供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

－４２４

，

７９２

，

０８０．２４

元。 因累

计亏损额较大，本年度利润将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

（六）《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审计机构，在审计

工作中认真负责，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的有关规定，深入实地调查了解公司情况，

对公司持续性经营能力、诉讼、担保等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帮助公司加强防范风险和提

高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务经营实际情况。

董事会拟续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

费用拟确定为

６０

万人民币。

（七）《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刘平山先生、钟立

明先生、庄友松先生、李锦华先生、张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李锦华

先生、张白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任职资格和

独立性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董事候选人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后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会董事的，其任期为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第六届

董事会的现有董事在新一届董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董事职责，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之

日起，方自动卸任。

（八）《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由控股股东山田林业开发（福建）有限公司推荐与提名，洪华晖同志作为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担任第七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股东代表监事洪华晖同志，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新选出的职工代表监事吴晓丹、林榆

同志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上述第（一）至（六）项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董事会决议公告；第（七）项议案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董事会决议公告），第（八）项议案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监事会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亲临公司办理登记手续或者以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９

号世界金龙大厦

２３

层公司证券部。

４．

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和股票账户；代理人凭委托人授权

委托书原件、股票账户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凭法人代

表授权委托书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票账户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传序 杨佳熠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８７１９９０

转

６１６

或

１０２

传 真：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２８８

五、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股东证明等。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全部议案的表决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会议审议事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委托代理人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具体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
３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
》

及摘要
议案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议案
５

《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预案
》

议案
６

《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

议案
７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议案
８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注
：

请根据股东本人意见对上述议案选择同意
、

反对或弃权
，

并在相应栏内打
“

√

”，

三者必选一项
，

多选
，

则视为该授
权委托事项无效

；

未作选择的
，

应明确表示委托代理人是否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否则视为该授权委托事项无效
。

委托人（签字

／

盖章）：

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2

2011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000667

公告编号：

2011-27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

司已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共

9

名，其中独立董事

5

名）发出了

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际到会董事

9

名，

5

名独立董事全部出席会议。 本次

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

公司惠州名流置业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了保证本公司建设项目的正常运作，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名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惠州名流

"

）拟向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

￥25,000

万元）

的借款，借款期限为

18

个月。 现公司为惠州名流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

间为从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中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该事项属于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相关事

项的授权范围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为子公司惠州名流置业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

公告》）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30

日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000667

公告编号：

2011-28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惠州名流置业有限公司

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交易事项概述

惠州名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惠州名流

"

）为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全资子公司。

为了保证本公司建设项目的正常运作，惠州名流拟向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

"

中信信托

"

）申请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

￥25,000

万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为

18

个月。 现

公司为惠州名流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从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

借款合同中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 该事项属于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相关事项的授

权范围内。 因此不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惠州名流的基本情况

名称：惠州名流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熊晟楼

注册地址：惠州市惠城区古塘坳宝安路

2

号名流印象会所四楼

成立日期：

1998

年

7

月

17

日

营业执照号码：

441300000056138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冷气设备安装、维修；室内装饰工程；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销售建筑材料（不设商场、仓库销售）。

2

、惠州名流的财务状况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0,791.36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1,

190.67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8,190.67

万元，银行贷款

3,000.00

万元），净资产为

19,600.69

万元，营业收入为

1,412.66

万元，利润总额为

-139.38

万元，净利润为

-106.27

万元。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34,203.8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3,923.06

万元（其中

流动负债为

13,923.06

万元，银行贷款

3,000.00

万元），净资产为

20,280.77

万元，营业收入

为

4,930.10

万元， 利润总额为

896.64

万元， 净利润为

680.08

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信信托向惠州名流提供

25,000

万元的借款，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

从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中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1

、担保事项的发生时间：从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

2

、担保方名称：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被担保方名称：惠州名流置业有限公司

4

、债权人名称：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5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董事会认真审议，认为：本公司作为惠州名流的母公司，对该公司资金具有较强

的控制能力，上述担保贷款资金是用于其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惠州名流的业务发展产生

积极的作用，有利于公司业绩提升，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同时为股东带来良好回报，因此

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1

年

5

月

29

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28,900

万元 （含本次担

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25.51%

，其中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128,900

万元。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30

日

股票代码：

000752

股票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

2011-023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www.cnin－

fo.com.cn

上刊登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及《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 西藏局现场检查时发现，

本公司

2010

年年报中披露的范志明控制西藏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下称

"

光大金联

"

）的

比例

81.25%

错误，实际应为

100%

，经了解，错误源于光大金联工作人员无意疏忽，按以前

年度的控制比例制作方框图，导致该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数据有

误，使得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中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有

差错，现发布更正公告如下：

原公告：

现更正为：

除上述数据外，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中不存在其他需要

更正的地方。

公司对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年度报告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今后将进一步加

强年报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避免类似错误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30

日


